98-05-51-16A      大宗郵政匯票(網路)請購單/執據      第      頁
	＊匯款人
	姓名
	
	電話
	

	
	地址
	郵遞區號

□□□-□□
	批號
	
	日期
	
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預定過帳日
	

	＊匯款代理人
	姓名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電話
	

	行號
	＊受款人姓名
	＊  受    款    人    地    址
	＊金額
	票號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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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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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＊小 計
	                筆                匯款：                  匯費：

	總計
	                筆                匯款：                  匯費：

	郵局印證
	小計
	          筆匯款：                匯費：

	
	總計
	          筆匯款：                匯費：


交易代號：申請批號：5520   預開匯票：5521   小計：5522   總計：5523

請注意：一、本單＊部份，請匯款人用正楷填寫並勿潦草。

二、每筆匯款最高限額為50萬元，逾50萬元者分行填寫。
三、請妥存本單，日後如需查詢，掛失兌領時，應憑本單辦理。
四、每筆匯款金額達3萬元以上者,匯款人(或匯款代理人)請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供確認身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本單印錄完妥後，郵局影印1份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戳記、經辦章及主管章留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 管  員
六、本單所批註之文字請勿變更，若自行變更仍以本公司規定為準。

另欄位大小亦請勿更動以免影響機器印錄位置，致欄位重疊影響辨識。

97.8 網路版 A4(210×297mm)郵局檔案保管5年

重開印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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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匯壽險專用章











